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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乌鲁木齐市调整禁止使用高排放
非道路移动机械区域的通告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编制背景、必要性及依据
（一）编制背景
近年来，随着产业转型升级、燃煤和机动车污染防治力度的加大，非道路移动源排放逐渐凸显，其排放的颗粒物（PM）、氮氧化物（NOx）等污染物，是影响大气环境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其中国二及以下排放标准非道路移动机械污染贡献尤为突出。据国内相关研究数据显示，1台国二排放标准非道路移动机械尾气排放量相当于70辆国五小汽车的排放量，对空气质量和人体健康产生严重危害。国二排放标准非道路移动机械普遍使用年限达10年以上，污染控制装置老化失效，污染物排放总量居高不下。
生态环境部近期发布的《中国移动源环境管理年报（2025年）》显示，全国非道路移动源排放总量为572.6万吨，占移动源总排放量的30.8%。2020年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数据显示，我市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的氮氧化物（NOx）占全市移动源氮氧化物排放总量的24.5%。根据新疆非道路移动机械综合监管平台统计显示，我市编码登记的非道路移动机械已达10937台，其中国二及以下排放标准非道路移动机械共2724台，占比24.9%，其氮氧化物排放量达657吨，颗粒物排放量37吨，分别占全市非道路移动机械年排放量的45.2%和35.2%，已成为我市非道路移动源污染的主要来源之一。
（二）编制必要性
2019年1月1日起施行的《乌鲁木齐市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气污染防治条例》规定，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大气污染物应当符合本市执行的排放标准，市人民政府可根据大气环境质量状况，划定并公布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的区域，为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管控提供了坚实法律支撑。2019年，我市发布《关于划定乌鲁木齐市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区域的通告》（乌环委办〔2019〕11号）（以下简称原《通告》），对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禁用区域作出明确规定，原通告有效期为5年，现已超过有效期。原《通告》实施期间，在改善空气质量、保护公众健康、提升公众环境保护意识、推动绿色生活方式等方面，取得了阶段性污染管控成效，但随着我市建成区范围不断扩大，非道路移动机械作业区域和使用频次发生显著变化；同时，我市正在全力推进国一及以下排放标准非道路移动机械淘汰工作，国二排放标准非道路移动机械已成为下一阶段移动源管控的重点。原《通告》仅对国一及以下排放标准非道路移动机械的使用范围进行管控，已无法适应当前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需求。因此，亟需对国二排放标准非道路移动机械采取限制措施促进其淘汰更新。
目前，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均已重新调整了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禁用区域，将国二及以下排放标准机械纳入扩大管控范围，为各地提供了成熟经验。我局借鉴内地城市工作经验，结合我市中心城区大气环境质量状况及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期间对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管控经验，进一步调整优化禁用区域、扩大管控覆盖面、提升治理精准度，在我市建成区范围基础上，调整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禁用区域，重点强化对国二及以下老旧高排放机械的管控，编制了《关于乌鲁木齐市调整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区域的通告》（以下简称《通告》），为持续改善区域大气环境质量提供有力政策支撑。
（三）编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三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行政区域的大气环境质量负责，制定规划，采取措施，控制或者逐步削减大气污染物的排放量，使大气环境质量达到规定标准并逐步改善。
2.《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六十一条  城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大气环境质量状况，划定并公布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的区域。
3.《乌鲁木齐市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六条  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大气环境质量状况，划定并公布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的区域。
二、主要内容
《通告》核心内容围绕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管控作出明确规定：一是明确适用范围，界定非道路移动机械为装配柴油发动机的移动机械、可运输工业设备，涵盖挖掘机、起重机等常用机型，同时适用于《非道路柴油移动机械排气烟度限值及测量方法》（GB 36886—2018）要求的机械。二是明确高排放机械判定标准，划定三类情形：排放黑烟等明显可视污染物的；经检验排放超过GB 36886—2018规定限值的；符合GB 20891—2007中国Ⅱ及以下排放标准（含2016年3月31日前生产的编码登记为X阶段）的。三是划定禁用区域，明确两大围合区域，分别为迎宾路—迎宾北一路—城北大道等道路围合区域，以及甘泉堡路—瀚海东街—博润路—云栖东街围合区域（见图1）。四是明确实施时间与管控要求，自2026年X月X日起，禁用区范围内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五是补充特殊及配套事项，包括鼓励使用新能源非道路移动机械、应急抢险救灾及民生保障任务机械不受管控限制、违规行为由相关部门依法处理，同时规定《通告》自2026年X月X日起实施，有效期5年，原《关于划定乌鲁木齐市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区域的通告》（乌环委办〔2019〕11号）同步废止。
